
办理结果： A

太农〔2020 〕38 号 签发人：王辉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007 号建议的答复

陈小雷代表：

您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“关于加大支持规

范养猪场力度 尽快落实实施中央有关政策的建议”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

升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4 号）以及省市等相关文件

精神，我县对规模化养猪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，对各项

政策均进行了落实。一是创建生猪省市标准化示范场，每年

创建 1-2家;二是落实了安庆市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，

对当年新建年出栏生猪 5000 头的规模场，给予 30万元补贴，

市县各奖补 50%。对规模畜禽养殖场当年新建 20 万元以上粪

污处理设施装备，按照 5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

三是继续做好能繁母猪保险，进一步扩大育肥猪保险业务。

四是对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引进

20 头以上良种种猪，且引种规范，手续齐全的规模养殖场

（户），按照良种母猪 200 元/头、良种公猪 500 元/头标准

一次性给予补贴。对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期间投保能繁母猪的养殖场（户）及育肥猪保险的规模养

殖场，对其承担保费按照 50%的标准给予补贴。四是调整生

猪养殖场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500

头以上。五是调整优化了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。六是积极与

县国土部门落实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政策，也请各位代表与

土地、环保等部门进行对接。

太湖县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3 月 10 日

联系人：汪长生 联系电话：18956959557

抄送：舒家明代表、舒兴群代表，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

办公室、县政府督查室，北中乡（镇）人大。


